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人）：泰安市岳翔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合伙人委派代表：杨辉生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明堂路57号春雨软件园2号楼（B栋）13层

联系人：潘朝喜

电话：13051886939

邮箱：panchaoxi@chinazxc.cn

乙方（受托人）：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郑继法   

地址：济南市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C座19、20层 

联系人：季芳                    

电话：18663775561   

邮箱：jifang@grandall.com.cn   

丙方（目标公司）：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经济开发区泰山道150号101-501室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就甲方拟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投资，委托乙方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尽职调查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于2025年   月  日订立本合同，以玆共同遵守。

一、特别条款

1.1.   法律服务范围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定经办律师，为甲方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以下简称“项目”）为：根据甲方的委托，就 本次投资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进行全面法律尽职调查  。

1.2.   委托事项/代理权限

甲方授权乙方及其指派的经办律师的事项/权限为：

1、对目标公司提供的本次尽职调查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对有关专项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2、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基于甲方拟投资事项对目标公司进行全面法律尽职调查，出具本项目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3、根据甲方要求参与有关本次尽职调查事宜的会议。

4、应甲方要求就有关本次尽职调查事宜的其他相关法律问题提供服务。

1.3.   律  师

乙方指派季芳律师、李明芳律师作为本合同法律服务事项的经办律师（以下简称“经办律师”）。乙方可根据法律服务的需要，相应调换或增加提供服务的律师，以便更有针对性为甲方提供优质服务；乙方可根据法律服务需要，指派律师助理或者法务秘书处理与本合同项目有关的一般性事务。

1.4.   律师费

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项目以计件方式收取律师费，收费的标准为：人民币 1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伍万元）。

1.5.   其他费用

律师费包含经办律师在办理项目中所发生的在中国内地范围内的包括但不限于差旅、食宿等费用，甲方无需另行承担其他费用。如甲方需要经办律师到中国内地范围外从事法律服务，差旅及相关费用由甲方另行承担。

1.6.  支  付 

根据以上第1.4条约定的律师费用，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出具后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1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伍万元）。 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述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完成后，需要发给甲方征求意见，法律尽职调查报告终稿出具需经甲方确认，确认方式为合同约定甲方联系人微信确认，但该确认不得要求乙方和经办律师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和执业纪律的要求，不应当妨碍乙方和经办律师按照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独立自主的作出相关法律风险的判断和相关结论。

二、一般条款

2.1.  生效条件

本合同在甲乙丙三方签署后生效，在此之前，乙方没有义务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但经办律师在签订合同前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在本合同内。

2.2.  乙方及其经办律师的义务

    乙方及经办律师在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时，承担以下的义务：

（1）乙方经办律师必须遵守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2）乙方经办律师应当勤勉尽责，维护甲方的最大利益；

（3）乙方经办律师应当及时向甲方报告本合同服务事项的进展情况；

（4）乙方经办律师无权超越甲方授权行事。如果确有需要，应当由甲方另行给予明确的授权；

（5）乙方或经办律师变更联系信息的，应当及时通知甲方；

（6）乙方和经办律师对甲方、丙方负有保密义务。

2.3.  甲方的义务

甲方应当承担以下的义务：

（1）在乙方和经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协调丙方配合乙方和经办律师的各项工作；

（2）如与项目有关的情况和事实发生变化，应及时告知乙方或经办律师；

（3）如果甲方变更联系信息，应当及时通知乙方和经办律师；

（4）无论何种情况，甲方向乙方和经办律师提出的要求均不得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定。

2.4.  丙方的义务

丙方作为目标公司应当承担以下的义务：

（1）与甲方、乙方和经办律师诚实合作，向乙方和经办律师如实、完整、准确、及时地提供与项目有关的法律文件、资料，如实陈述与项目有关的情况和信息；

（2）配合乙方和经办律师现场工作，提供工作场地并协调第三方机构配合尽职调查工作；

（3）如因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提供虚假材料，给甲方造成直接损失的，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4）如与项目有关的情况和事实发生变化，应及时告知乙方或经办律师；

（5）如果丙方变更联系信息，应当及时通知乙方和经办律师。

2.5. 支付方式

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下列账户：
开户名：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龙奥支行
银行账号：531906427310909

（2）乙方在收到甲方的付款后，应当向甲方出具律师事务所专用发票。

（3）如果甲方未能够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律师费和其他费用的，应当承担滞纳金。滞纳金按甲方应支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二计算（滞纳金＝应付款项×0.0002×延期支付天数）。

2.6. 保  密

（1）乙方及经办律师（包括参与本项目的律师助理、法务秘书等一般工作人员）对因履行本合同而知悉的丙方的工作内容、经营情况、技术成果等秘密，以及从丙方获得的与本合同事项有关的资料、文件和其他信息（以下简称“丙方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在未征得丙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向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透露。

可以公开查阅或取得的、已被他人在公众场合公开的、以及乙方从第三方得到的信息和资料，不受保密条款的约束。

（2）乙方和丙方另签订有保密合同的，应以保密合同的约定为准。

2.7. 利益冲突

乙方及经办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当就已经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代理与甲方有利益冲突方的情况如实告知甲方。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甲方有权撤销对乙方或经办律师的授权；乙方有权作出回避的安排或解除本合同。

2.8. 其他法律事务

乙方和经办律师均无义务代理甲方处理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以外的其他法律事务。甲方如确有需要乙方和经办律师提供有关其他法律事务的服务的，应当与乙方另行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

2.9. 合同的解除

（1）如果乙方或经办律师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形，经书面通知，甲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合同，该解除通知在乙方收到之日生效。一旦收到甲方的解除通知，乙方和经办律师立即停止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

（2）如果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和其他费用且延期超过三十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但应书面通知甲方。

（3）如果甲方向乙方或经办律师提出有违律师职业道德和和执业纪律的要求，则乙方有权随时终止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但应书面通知甲方。

（4）本合同因上述（2）（3）情况解除，甲方承诺仍就乙方和经办律师已经提供的法律服务支付律师费和其他费用。

（5）本合同因上述情况解除，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自动终止。

2.10. 合同的可分性

本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如因任何原因导致全部或部分无效，本合同的其他条款仍保持原有的效力，应当予以履行。

2.11. 修  改

本合同经三方协商一致后，可以书面方式进行修改。

2.12. 通  知

与本合同履行有关的通知应当以书面方式提交相对方，书面方式可以邮寄、挂号邮寄、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甲乙丙三方均应视需要选择合适的送达方式。

2.13. 争议的解决

（1）乙方与甲方之间就律师费和其他费用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甲方可直接向济南市律师协会提出申诉意见，由济南市律师协会进行争议调解。

（2）甲乙丙三方同意，有关本合同签订、履行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在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和调解方式解决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向济南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仲裁依据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三方均有拘束力。

2.14. 签  署

本合同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签署，三方需加盖公章，授权代表签字。
甲方：泰安市岳翔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乙方：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授权代表：

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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